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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錄  

回應立法會政府帳目委員會  

就審計署署長第七十六號報告第 3 章  

漁農自然護理署管制瀕危物種貿易的工作  

提問及要求資料  

 

第 2 部分：許可證簽發及檢查工作  

 

問 1：   根據審計署署長第七十六號報告書 ("審計報告 ")第  2.6(a)(iii)段

提及，"就上述沒有把查驗比率記入發證及執法系統的瀕危物種保

護科查驗而言，該署其後就當中 40%的個案採取執法行動，因此，

所有標本已在檢取前查驗 (即查驗比率為 100%)"。請漁農自然護理

署 ("漁護署 ")解釋，為何就  40%的個案採取執法行動便表示查驗

比率達致 100%。  

 

答 1：  漁農自然護理署 (漁護署 )的瀕危物種保護科負責進行的貨物查驗

個案中，共有 473 宗沒有記錄查驗比率，當中約 40%（即 185 宗

個案）涉及懷疑違規，漁護署需採取執法行動。該 185 宗個案中，

所有貨物均需進行查驗以作進一步調查，因此該些個案的貨物查驗

比率實質為 100%。  

 

問 2: 根據審計報告第 2.4(a)及 2.6 段，請漁護署提供瀕危物種保護科於

過去 3 年：   

 

(a) 負責貨物查驗工作的檢查人員及督導人員的編制數字，以及分

別闡述他們的日常工作；   

(b) 每月所處理的查驗貨物個案及每月人均處理查驗貨物的個案；

及  

(c) 每個查驗報告的平均製備時間，當中最快及最長製備的查驗報

告所需時間為何，並提供有多少個查驗報告在 10 天內、 20 天

內、 30 天內及超過 30 天完成。  

 

答 2(a):  瀕危物種保護科負責貨物查驗工作的檢查人員及督導人員編制數

字：  

 

 2018 2019 2020 

檢查人員 5  

(包括 2名二級農林

督察及 3名同等級的

合約員工) 

4 

(包括 2名二級農林

督察及 2名同等級

的合約員工)* 

4 

(包括 3名二級農林

督察及 1名同等級

的 

合約員工)*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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督導人員 2 

(包括 1名高級農

林督察及 1 名一

級農林督察 ) 

2 

(包括 1名高級農

林督察及 1 名一

級農林督察 ) 

2 

(包括 1名高級農

林督察及 1 名一

級農林督察 ) 

  *2019 及 2020 的檢查人員數目較少，是因為自然流失及內部人手

調配以應付更急切的運作需要所致。  

 

  檢查人員的日常工作主要包括：  

(1)  檢查貨主或代辦人所提交的裝運文件；  

(2)  查驗附上許可證的列明物種貨物；  

(3)  就貨物查驗更新發證及執法系統 (系統 )記錄並製備檢查報告；

及  

(4)  處理瀕危物種貿易管制的查詢。  

 

 督導人員的日常工作主要包括：  

(1)  監督檢查人員執行《保護瀕危動植物物種條例  》（《條例》）的

規定；  

(2)  處理有關瀕危物種貿易管制的查詢；  

(3)  貨物查驗前檢查提交的裝運文件並分派工作；  

(4)  安排檢查人員進行貨物查驗及店舖巡查；  

(5)  就檢查人員完成的貨物查驗及店舖巡查進行督導檢查；  

(6)  審查檢查人員製備的檢查報告；  

(7)  確保充公標本恰當的儲存和處置；及  

(8)  協助培訓檢查人員。  

 

答 2(b):  瀕危物種保護科負責貨物查驗工作的檢查人員於過去 3 年平均每

月處理 297宗查驗貨物的個案，每月人均貨物查驗的個案約 80宗。  

 

答 2(c):  在一份報告製備後，漁護署人員可能會作出一些較次要的資料補充

或更新等，而現時的系統會以最後一個更新日期作為「報告日期」，

因此系統內記錄的查驗日期與報告日期相距的日數可能會較實際

的為多。根據現時系統記錄，查驗及報告最後更新日期相距時間表

列如下：  

相距時間  (天 ) 報告數量  百分比  

0 –  10  6 075 57% 

11 –  20  1336 12% 

21 –  30  712 7% 

多於 30  2 559 24% 

為加強對有關人員的監督並確保按時提交報告，漁護署正安排提升

系統，以記錄查驗報告確實提交的日期。   

https://www.elegislation.gov.hk/index/chapternumber?QS_CAP_NO=586&p0=1&TYPE=1&TYPE=2&TYPE=3&_lang=zh-Hant-HK#tag58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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問 3：  根據審計報告第 2.6(d)段，在 2016 至 2020 年期間，瀕危物種保護

科的督導人員曾從檢查人員每年已進行的貨物查驗個案中抽選以

再度查驗 ("督導檢查 ")，但每年只抽選了 0.1%至 1.4%的貨物進行

督導檢查，與瀕危物種保護科的操作手冊所訂的貨物查驗工作指引

(即須抽選 5%貨物進行督導檢查 ) 的標準相差甚遠。請漁護署提

供：   

 

(a) 進行督導檢查工作人員的職級及人員編制；   

  (b) 督導檢查不足的原因；及  

  (c) 有何措施確保督導檢查工作達到指引的比例。  

 

答 3(a):  進行督導檢查工作的人員為一名高級農林督察及一名一級農林督

察。  

 

答 3(b):  漁護署在執行有關瀕危物種的管理工作方面，一向著重於按風險評

估而安排的檢查和執法工作，以防止瀕危物種的非法貿易。至於督

導檢查，屬於輔助性質，其主要目的是覆檢檢查人員製備的檢查報

告與系統記錄的準確性，以評核檢查人員的工作。漁護署已由 2020

年 12 月起，按操作手冊的檢查比率加強進行督導檢查。  

 

答 3(c):  為確保督導檢查工作達到指引的比例，並加強對檢查人員的監督，

漁護署已安排提升系統，新增一個自動統計各督導人員的督導檢查

數量及貨物比率的功能，以便專業職系的管理人員分析督導檢查進

度，以及提醒有關員工進行足夠的督導檢查。  

 

問 4：  根據審計報告第 2.8 段，於 2020 年 12 月 31 日或以前有效期屆滿

的許可證有 13 394 張，而且漁護署截至 2021 年 1 月 31 日仍未收

到有關持證人就催辦函的回覆。請漁護署告知：   

 

(a) 現時發出催辦函的工作流程及處理人手，以及催辦函的內容

一般包括甚麼；   

(b) 於 2016 至 2020 年期間，持證人平均於多少日內回覆漁護署

發出的催辦函或交回未使用的許可證；   

(c) 上述過期而未交回的許可證的物種分類及其各涉及的數量；   

(d) 署方有否了解，持證人未有依照許可證條件於有效期屆滿時

將未使用的許可證交回署方註銷的原因；及  

(e) 就持證人不回覆催辦函的情況，署方有何跟進措施，例如暫

停簽發許可證予有關持證人等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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答 4(a):  漁護署會每半年就已過期的進出口許可證發出催辦函，要求持證人

盡快回覆有關已過期許可證的使用情況，或交還已過期而未使用的

許可證。有關安排是為了方便部門更新記錄及審批持證人下一次申

請作參考之用。處理催辦函的工作由一名農林督察負責。當收到持

證人回覆表示已使用許可證進出口有關貨物，漁護署會於系統內記

錄有關資料。如持證人退回未使用的許可證，漁護署職員會將之註

銷，並更新持證人的庫存記錄，回撥到持證人的庫存量結餘。  

 

答 4(b):  由於系統並沒有記錄持證人信件的回覆日期，因此未能提供相關的

統計數字。  

 

答 4(c):  於 2016 至 2020 年間，未交回的已過期許可證所涉的物種分類及許

可證數目 (張 )如下：  

 

物種類別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

哺乳類 57 57 53 38 39 

鳥類 10 3 3 5 3 

爬行類 2 545 2 682 2 480 2 451 1 062 

兩棲類 0 0 0 1 0 

魚類 11 12 25 48 14 

軟體類 2 3 4 6 3 

刺胞動物 15 18 22 24 14 

植物 264 234 257 252 82 

 

答 4(d):  根據漁護署的運作經驗，部份持證人沒有向部門交回未用的進出口

許可證，是因為他們不打算為該批貨物再次申請進出口許可證（例

如該貨物已在本地轉售）。  

 

答 4(e):  漁護署向持證人發出催辦函，旨在記錄持證人的貨物進出口及庫存

量結餘，方便將來審批同一批貨物的許可證申請 (如有 )。如持證人

不回覆催辦函或交還已過期而未使用的許可證，漁護署不會就同一

批貨品再次發出許可證作進出口貿易活動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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問 5：  根據審計報告書第 2.9 段，沒有把未使用而過期的許可證交回漁護

署註銷，即屬違反許可證的條件。請漁護署告知：   

 

(a) 為何以未使用的許可證在有效期屆滿時交回該署註銷，作為發

出許可證的其中一項許可證條件 (審計報告第 2.7 段 )；  

(b) 署方對於違反許可證條件的人士有何跟進行動，該等人士日後

就相關許可證的申請會否受影響；及  

(c) 署方如何處置涉及的標本或貨物。  

 

答 5(a)至 (c): 

  要求持證人交還未使用的許可證，是為了方便漁護署更新記錄及審

批持證人就同一批貨物的再次申請時作參考。如持證人不回覆催辦

函或交還已過期而未使用的許可證，漁護署不會就同一批貨品再次

發出許可證作進出口貿易活動，如貨物持有人在本地轉售有關貨物，

則仍須按《條例》下的相關規定進行。   

 

問 6：  根據審計報告第 2.11 段，就報告第 2.6(a)段提及有 86%的貨物查

驗的查驗比率沒有被記入發證及執法系統的情況，漁護署已開始把

進出口科進行的貨物查驗的查驗比率記入系統。請漁護署告知：   

 

(a)  如何確保查驗比率會被記入系統：   

(b)  會否把必須記錄查驗比率的做法，列入進出口科及瀕危物種保

護科的工作指引中。如否，原因為何；及  

(c) 署方有何其他措施評估貨物查驗工作是否足夠。  

 

答 6(a)至 (c):  

漁護署已安排提升系統，將查驗比率定為必須填寫的項目，否則查

驗報告不能在系統儲存或提交，以確保查驗比率會被記入系統。部

門亦已在進出口科及瀕危物種保護科有關進出口貨物查驗的工作

指引中加入該項目，以便管理層監察和檢視。督導人員會提醒及加

強監督前線人員在系統記錄所有貨物查驗的查驗比率。  

 

  每批次的列明物種貨物的進出口，均須進行查驗。查驗比率是因應

貨物所涉列明物種的風險程度和種類而作出決定。漁護署就風險較

低的相同貨物訂立較低的查驗比率（例如花旗參、化妝品和魚子等

貨物在一般情況下的查驗比率為 5%），其他貨物如象牙、珍貴木

材及活生動物的查驗比率則為 100%。漁護署已為前線人員制定抽

樣查驗方面的詳細指引，以確保貨物得到適當的查驗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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問 7：  根據審計報告第 2.13 段，漁護署在 2016 至 2020 年期間平均每年

就標本存放處所進行 148 次視察。請漁護署告知：   

 

(a) 在 2016 至 2020 年期間，每年有多少宗就標本申請新領、續領

或修改所需的管有許可證的個案；   

(b) 在 2016 至 2020 年期間，署方發現多少宗個案不符合管有許可

證規定；及  

(c) 署方有否就每年的視察工作訂定目標次數。  

 

答 7(a): 於 2016 至 2020 年間，管有許可證的申請數字如下：  

 

年份  新領  續期  更改資

料  

2016 52 82 23 

2017 54 116 17 

2018 41 83 5 

2019 24 67 3 

2020 25 85 10 

 

答 7(b): 在 2016 至 2020 年期間，漁護署一共就標本存放處所進行了 742

次視察。當中有 14 宗個案不符合管有許可證的規定，涉及物種包

括龍吐珠、蘇眉、象牙和熊膽。漁護署已就個別個案進行調查及跟

進，包括發出警告或提出檢控。  

 

答 7(c):  漁護署會為所有新領及續期的申請進行處所視察工作。有關視察工

作的次數，視乎新領、續期或更改管有許可證申請數目而定，難以

訂立一個確實的數目目標。另外，部門每年會以風險為本的方式制

定店舖巡查年度計劃，該計劃會覆蓋部分持有管有許可證的處所。 

 

問 8：  根據審計報告第 2.14 段，請漁護署告知現時處理各項管有許可證

申請的流程，以及審批的部門及人員職級為何。  

 

答 8：  當瀕危物種保護科收到管有許可證的申請，負責處理申請的牌照事

務組二級農林督察會檢查有關的申請證明文件，包括申請人之身分

證明文件或商業登記證，及其申請管有的瀕危物種之合法來源證明，

如相關之《瀕危野生動植物種國際貿易公約》 (《公約》 )證明文件

及貨物收據。如申請資料及文件齊備，查驗組的二級農林督察會根

據有關申請資料，到存放處所檢查存放設施及標本數量，並拍照記

錄，以確保標本與申請資料相符，以及存放設施適合用作存放有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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標本。當牌照事務組農林督察收到查驗組提供的報告後，如無發現

違規、資料不符或其他問題，便會擬定管有許可證，以供林務主任

或高級林務主任審核及簽發。  

 

問 9：  根據審計報告第 2.15(a)段，在 4 宗管有活體標本 (例如蘇眉和雀鳥 )

的新申請中，並沒有存放設施尺寸的紀錄。請漁護署告知，有關申

請最終是否被批准，以及如獲批准，批准的理由為何。  

 

答 9：  審計報告第 2.15(a)段提到的 4 宗管有許可證申請，查驗組農林督

察曾到存放處所視察及拍照紀錄有關存放設施，當中包括一批鳥籠

及魚缸，雖然檢查資料中未有記錄鳥籠及魚缸的尺寸，但農林督察

在視察後確定存放設施適合用作存放有關標本 (活生雀鳥及魚 )，漁

護署因此批准有關申請。部門已提醒有關人員須記錄存放設施的尺

寸。  

 

問 10：  根據審計報告第 2.15(b)段，在 1 宗續期申請中，申請人並沒有把

每宗交易記錄在指定表格上，違反管有許可證的條件，但漁護署仍

批准其申請。請漁護署告知批准的理由為何。  

 

答 10：  審計報告第 2.15(b)段提到的 1 宗管有許可證續期申請，申請人沒

有就一批涉及共 22 條的觀賞魚，在指定表格上註明其實際出售日

期。漁護署考慮到有關違規情況屬於輕微，在確定沒有其他違規情

況下批出有關續證申請。漁護署在續牌時已提醒持證人須就每宗交

易詳細記錄在指定表格上，如未能符合有關規定，漁護署會發出警

告信或進行執法行動。  

 

問 11：  根據審計報告第  2.17(a) 段，漁護署回應指，檢查人員無須再製

備管有許可證過期未續的商業處所的清單以作例行巡查，原因是該

署以風險為本的方式安排例行巡查。請漁護署告知在 2016 至 2020

年期間，有多少商業處所的管有許可證已過期及署方曾巡查多少處

所，以及署方有否在巡查中發現違例情況並作出檢控的個案。  

 

答 11：  漁護署以風險為本的方式安排例行巡查，有關考慮因素包括店舖最

近有否違規記錄或投訴、涉及的物種有否非法貿易的上升趨勢等。無論店鋪

是否持有管有許可證，或持有的管有許可證是否已過期，均有機會

被選作例行巡查。事實上，持證人可能基於種種原因而不為管有許

可證續期  (如店鋪結業或不再出售列明物種 )。漁護署在 2016 至

2020 年期間曾巡查 3 942 個不同處所，當中有 7 宗個案發現違例

情況並已作出檢控。該些違例個案包括沒有申領管有許可證、管有

的列明物種標本數量超出管有許可證批准的數量或不能提供列明

物種標本的合法來源證明，當中並沒有因許可證過期而涉及非法管

有列明物種的個案。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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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效期於 2016 至 2020 年間屆滿的管有許可證數目如下：  

年份  數目 (張 ) 

2016 135 

2017 302 

2018 152 

2019 92 

2020 279 

 

問 12：  根據審計報告第 2.18 段，在現行的許可證制度下，除象牙 (不包括

古董象牙 )以外，漁護署並沒有強制規定須符合或獲豁免申領許可

證要求的標本必須附有獨特標記，而不時有公眾和部分立法會議員

對列明物種難以鑑定和可能出現掉包情況表示關注。就此，請漁護

署告知：   

 

(a)  過去 10 年，署方有否發現相關的掉包情況。如有，請逐年按

物種列出數字；   

(b)  漁護署沒有規定象牙以外的標本須附有獨特標記的原因；  及  

(c)  就 (ii)所述的原因，署方有否探討，如何可在沒有獨特標記的情

況下不出現對列明物種難以鑑定和掉包的情況。如有，詳情為

何；如否，原因為何。  

 

答 12(a)至 (c):   

  大部分的瀕危物種標本均難以附上獨特標記作有效識別，例如花

旗參及乾海馬等中藥材體積細小而數量龐大、瀕危物種的萃取物

可呈粉末或液態、花卉及小型飾品等，在這些物品上附上標記並

不可行。  

 

  過去 10 年，除了象牙之外，漁護署並沒有就其他物種的個案發現

掉包的情況。至於象牙方面，漁護署通過監控購買，發現共 4 宗

個案涉及售賣非管有許可證所涵蓋的象牙（ 2016 年 1 宗， 2017

年 2 宗及 2018 年 1 宗）。  

 

  目前除象牙外，人工繁殖的龍吐珠須植有微型晶片，鱷魚皮原料

亦已按《公約》規定載有標識編號。漁護署正研究利用生物特徵

作個別列明物種的個體辨識的可行性，例如，由於每條蘇眉的臉

部紋理都獨一無二，漁護署現正與本地一所大學合作推展一項臉

部紋理識別研究，以辨認個別蘇眉個體。漁護署會繼續探討利用

合適的方式及留意新科技以加強監管瀕危物種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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問 13：  根據審計報告第 2.26段，漁護署以風險為本的方式安排店鋪巡查，

目標是每年巡查約 1 500次，但審計署分析了漁護署在 2016至 2020

年期間進行的店鋪巡查次數，發現店鋪巡查次數由 2019 年的 2 558

次減少至 2020 年的 1 502 次。請漁護署告知：   

 

(a)  每年巡查 1 500 次的目標如何釐定，以及署方會否考慮根據不

同性質的零售店 (例如濕貨市場、水族店、寵物店、花店、工藝

品店和中藥店 )調整巡查目標；及  

(b)  除了兼顧防疫措施和相關規定外，還有何主要原因導致在疫情

下的巡查次數減少。  

 

答 13(a):  每年巡查 1 500 次的目標自 2013 年起沿用，主要是根據受《條例》

規管的瀕危物種於市面售賣的整體情況，以及漁護署人員的工作

分配而制定，例如檢查人員除了要負責店舖巡查外，還須就許可證申

請及處置標本等進行檢查工作。漁護署每年以風險為本的方式制

定店舖巡查年度計劃時，都會參考 1500 次的巡查目標。漁護署已

接納審計署的建議，就不同性質的零售店（例如濕貨市場、水族

店、寵物店、花店、工藝品店和中藥店等）按市場實際情況及瀕

危物種貿易管制的策略，每年調整巡查目標。  

 

答 13(b):  巡查次數在 2020 年有所減少是因應當其時的防疫措施及相關規

定。  

 

問 14：  根據審計報告第 2.27 段，審計署於 2017 年店鋪巡查報告中，發現

24 間店鋪已停業，但截至 2020 年 12 月，該 24 間店鋪中仍有 16

間未從漁護署發證及執法系統的店鋪名單中刪除。請漁護署告知：   

 

(a)  為何截至 2020 年 12 月仍未更新漁護署發證及執法系統，  以

致未從店鋪名單刪除該 16 間店鋪；   

(b)  署方是否知悉，該等已停業的店鋪如何處置原來管有的列明物

種和標本 (如有 )；   

(c)  現時發現有店鋪已經停業時，署方根據什麼程序去記錄、通報

及更新系統資料；及  

(d)  署方將採取什麼措施以確保系統內的資料妥為更新，例如有否

重新審查店鋪名單，以免再出現同類情況。  

 

答 14(a):  漁護署發現有部分前線人員在過往更新名單時有所遺漏，現已於

系統中更新該 16 間店鋪的最新狀況為已停業。然而部門不會從店

鋪名單中刪除有關店鋪的檔案，以保留該等店鋪過往的相關貿易

及巡查記錄，日後巡查時亦會監察有關店舖有否復業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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答 14(b):  已停業的店鋪就原來管有的列明物種和標本有不同的處理，如需

在另一地點管有作商業用途，便須為新處所申領另一張的管有許

可證。如純粹為非商業目的而管有列明物種的標本，則可獲豁免

許可證的要求。  

 

答 14(c)及 (d):   

  系統的店舖名單過往是由前線檢查人員更新。漁護署已檢視店鋪

巡查的整體做法並修訂相關指引。在更新的指引下，督導人員會

進行系統資料審核及實地督導檢查，以確保系統內的資料妥為更

新。  

 

問 15：  根據審計報告第 2.30 段，按照瀕危物種保護科的操作手冊內的指

引，如發現某處所違規並須採取跟進行動，檢查人員應在該次巡查

的下一個工作天或之前，向督導人員提交有關處所的巡查報告。請

漁護署告知：   

 

(a)  檢查人員必須就違規處所在下一個工作天或之前提交巡查報

告的原因；及  

(b)  現時巡查人員的巡查流程及工作內容，例如會否有連續兩個工

作天巡查的情況。  

 

答 15(a):  操作手冊要求檢查人員就處所發現違規後的下一個工作天或之前

提交巡查報告，原意是令督導人員可盡快跟進有關個案並展開調

查。在日常運作上，檢查人員如遇到違規情況一般都會即時向督

導人員作出口頭匯報，以請示下一步的行動。  

 

答 15(b):  現時檢查人員在進行巡查前，須參考過往的巡查記錄或其他貿易

資料以準備店舖名單予督導人員作審批。獲批後，檢查人員須檢

閱名單上店舖的資料，包括持有的許可證所批准管有的列明物種、

數量和標記。巡查時，檢查人員須檢視店內是否存有懷疑非法管

有的列明物種標本，或違反管有許可證條件的情況。如有違規情

況，檢查人員會按督導人員的指示檢取有關標本並交與行動組作

後續個案調查。檢查人員須於巡查後製備巡查報告  (包括處所及

標本照片、存貨量回條、標本合法來源證明、巡查時是否發現違

規情況和當時發現的違規詳情等 ) 及更新系統的巡查記錄。由於

檢查人員需時準備巡查前後所需的文書工作，一般不會被安排連

續兩個工作天進行巡查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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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3 部分：調查及檢控  

 

問 16：  根據審計報告第 3.3 及 3.4(b)段，截至 2020 年 11 月 30 日，在漁

護署發證及執法系統所記錄，該署於 2010 至 2020 年 11 月期間立

案調查涉嫌違反《保護瀕危動植物物種條例》(第 586 章 )("《條例》

")的個案中，有 327 宗顯示為正在調查及檢控，有近七成個案的案

齡超過一年，而審計署抽查了當中的 20 宗個案均發現漁護署沒有

提出檢控、未有採取所需的跟進行動，或未有更新發證及執法系統

紀錄的情況。請漁護署解釋：   

 

(a)  為何署方需長時間調查及檢控個案及如何加快處理有關個

案；  

(b)  為何未有就上述的 20 宗個案採取跟進行動 /更新發證及執法系

統的紀錄；   

(c)  署方會否考慮在發證及執法系統中增設提示功能，以提醒職員

儘快跟進超過某時間仍未獲妥善處理的個案；及  

(d)  署方有否重新審視發證及執法系統，以查看是否有在違例日期

起計 6 個月後仍未進行檢控行動的個案。如有，有關數字為何。  

 

答 16(a):  報告中提到的 327 宗個案已完成案件調查，因證據不足而沒有提

出檢控，但系統仍顯示為正在調查及檢控，是因為漁護署仍進行

相關的後續工作，如向涉事人發警告信，確認有關人士已簽回回

條，以及按既定程序處理被檢取的標本等。當完成該等工作後，

才可於系統更新為案件已完結。在報告中提到的 327 宗個案，當

時正在進行後續工作，部門已加緊著手處理相關個案，現時已完

成其中的 132 宗個案。我們已制定工作指標處理餘下的個案，預

計可於 6 個月內完成。  

 

答 16(b):  審計署抽查的 20 宗個案並未適切跟進，是因為每年立案調查案件

眾多，在完成調查後，不提檢控的案件仍要進行後續工作才可結

束案件，加上系統未有提示功能，以致部分案件未有適時完成後

續工作。該 20 宗個案分為 3 類：   

 

(i)  2 宗個案的調查及／或檢控已經完成，無須採取進一步行動，

但並未有更新系統的記錄。漁護署現已更新系統上的記錄；  

(ii)  15 宗個案的調查已經完成，但如 16(a)所述的後續跟進工作未

有適時執行，目前正在處理被檢取的標本；及  

(iii)  3 宗案件未有提交案件檔案，根據備存資料顯示，該些個案為

輕微違規個案並已完成調查。由於未能找到收貨人，因此沒有

提出檢控。該些個案的記錄已在系統上更新，並正處理被檢取

的標本。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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答 16(c):  漁護署已檢視系統的現有功能，並正在籌備增加新功能以自動向

案件主管及其上司發出有關尚未完成的案件的信息，以便更有效

地監察未完成案件的進度。現時，所有正在調查的案件都會記錄

在一個試算表檔案中，並定時更新。有關檔案會定時交予負責組

別主管作檢視。  

 

答 16(d):  在漁護署立案調查共 6126 個案當中， 5 799 宗個案已完成檢控工

作，而餘下的 327 宗個案亦已經完成調查並確定不會作出檢控。

如上文 16(a)回覆所述，漁護署已完成處理其中的 132 宗個案，並

正在處理其餘個案的後續工作。  

 

問 17：  根據審計報告第 3.6 段表五所示，截至 2020 年 11 月 30 日，有 566

宗 (94%)個案雖然與違例日期相距已逾 1 年，其中 212 宗 (35%)更

在 5 年以上，但漁護署仍未就該等個案申請法庭命令。請漁護署解

釋：   

 

(a)  有關個案涉及甚麼問題、署方為何一直未有就該等個案申請法

庭命令，以及署方如何加快處理有關個案；及  

(b)  漁農自然護理署署長在甚麼情況下會根據審計報告第 1.15 段

所述，按其認為合適的方式，出售或以其他方式處置所檢取和

沒收歸政府所有的動植物 (不論屬活體或死體 )，以及以何條件

決定處置檢取和沒收的動植物的方式。  

 

答 17(a):  漁護署一直優先處理涉及檢控的個案，確保在法定的時限內（即

事發後的 6 個月內）提出檢控。在審計報告第 3.6 段表五的個案，

全部不涉及檢控行動，但如上文第 16(a)所言，我們需處理其他的

後續跟進工作。為加快處理不涉檢控而需向法庭申請命令以處理

被檢取物品的個案，漁護署已制定工作指標並適當調配人手。有

關個案的處理工作預計可於 6 個月內完成。   

 

答 17(b):  漁護署署長根據《公約》決議就處置因非法貿易而充公的《公約》

物種標本提供的指引，考慮合適的方式處置所檢取和沒收的瀕危

動植物標本。該指引提及，充公及積存的附錄 I 物種的死體標本

只限用作科學、教育、執法或鑑定用途，任何充公的附錄 II 及附

錄 III 物種的死體標本亦應盡可能以最佳方式處置，以達到《公約》

的目的，例如：捐贈予學校或非牟利團體作教育或其他非商業用

途。  

 

  至於活體標本，在處置時應在不危害其野生或圈養動物種群的健

康、行為或保育狀況下盡量提高其保育價值。此外，亦須確保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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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人士不能從中獲得財政上或其他的利益，以及有關的處置方式

不會進一步刺激非法貿易。同時，在別無他法的情況下，才考慮

銷毀死體標本或以人道方式處理活體動物。  

 

問 18：  根據審計報告第 3.9(c)及 3.10(b)段，審計署建議改善發證及執法系

統，以分別記錄正在調查和正在檢控的個案，而漁護署正在研究改

善相關電腦系統的可行性，以助監察和更新個案的進展情況。請問

漁護署預期何時能完成更新系統，以及會否考慮定期檢視所有正在

調查和檢控個案的進度，並就調查時間訂定期限。  

 

答 18：  調查案件一般以 6 個月為期限。如上文 16(c)所述，漁護署正為系

統增加新功能，由系統自動向案件主管及其上司發出有關尚未完成

的案件的提示信息，以便更有效地監察未完成案件的進度。另外，

漁護署正在進行另一項電腦系統改善項目，將檢控組的檢控管理系

統與瀕危物種保護科的系統的數據互通，並且可以追蹤正在起訴及

正在申請充公令的案件的進度。有關的系統更新預期於 2022 年第

一季內完成。  

 

問 19：  根據審計報告第 3.18 至 3.22 段，請漁護署提供：   

 

(a)  署方在過去 3 年鼓勵公眾及線人提供涉嫌違反《條例》的情報

的宣傳工作，以及有何措施宣傳以鼓勵巿民登記成為線人及提

供情報；   

(b)  酬賞水平的詳情，包括如何釐訂酬賞水平及有否向公眾公開有

關資料；   

(c)  自該制度設立以來，每年有多少人登記成為線人和獲得酬賞；

及  

(d)  署方為何多年不修訂酬賞水平，以及預計何時完成檢討酬賞制

度 (審計報告第  3.25 段 )。  

 

答 19(a):公眾對《條例》的認知是漁護署能接獲情報的基礎。因此，漁護

署在過去 3 年進行了多項宣傳及教育活動，以提高巿民對《條例》

的認知，鼓勵巿民有疑問時向漁護署查詢，及作出舉報。有關活動

包括在瀕危物種資源中心進行的 927 場次參觀活動、 158 場講座、

54 場展覽，以及在 Facebook 發表的 19 個帖文等。此外，漁護署

亦在直通過境巴士上播放政府電視宣傳短片以及在六個陸路管制

站 (深圳灣、羅湖口岸、皇崗口岸、文錦渡口岸、沙頭角口岸及福

田口岸 )播放有關本港對瀕危物種實施管制的電視廣告，並在各管

制站放置海報及小冊子等宣傳物品。漁護署亦會因應情況，招攬提

供了重大而準確情報的巿民成為登記線人。有關酬賞制度的資料亦

已載列於漁護署網頁。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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答 19(b):  訂定的酬賞水平經當時的庫務局核准，根據被檢取物品的估值或

有關判刑而定，詳情載列於漁護署情報組的操作手冊內。漁護署

會向所有新登記線人詳細解釋有關酬賞的計算方法。  

 

答 19(c):  自該酬賞制度設立以來，每年登記成為線人和獲得酬賞的人數如

下：  

年份  新登記人數  獲得酬賞人數  

1999 4 0 

2000 26 3 

2001 6 6 

2002 6 8 

2003 4 7 

2004 6 7 

2005 4 8 

2006 1 4 

2007 3 3 

2008 3 5 

2009 0 4 

2010 0 4 

2011 0 3 

2012 0 3 

2013 0 2 

2014 0 1 

2015 2 1 

2016 0 1 

2017 1 1 

2018 0 2 

2019 0 2 

2020 0 2 

2021 

(截至 2021 年  

5 月 20 日 ) 

0 1 

 

答 19(d):  自 1999 年酬賞制度設立以來，漁護署一直審視其運作，並正就酬

賞制度進行全面檢討，以檢視其成效及就其運作提出改善方案。

漁護署亦於 2019 年開展了一項瀕危物種的巿場價格調查，以檢視

酬賞水平及酬賞制度的吸引力。礙於疫情關係，有關調查進度受

到延誤，漁護署將於本年內完成是次全面檢討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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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4 部分：其他相關事宜  

 

問 20：  根據審計報告第 4.7 段，漁護署上一次的死體標本盤點工作在 2013

年進行，署方其後因為人手調配的關係而暫停瀕危物種保護科的操

作手冊所訂的每年盤點工作。請漁護署告知︰  

 

(a)  署方面對的人手調配問題為何；   

(b)  署方為何決定在人手調配問題下暫停盤點，而非爭取或調配人

力資源；及  

(c)  漁護署認為標本盤點工作的重要性為何。  

 

答 20(a):  於 2014 至 2020 年期間，漁護署在既有的資源下，加強象牙貿易

管制措施，當中包括全面點算禁貿前象牙的數量、使用防篡改防

偽反光標誌、規管為商業目的而管有的《公約》前象牙及以焚化

方式銷毀充公象牙等。另外，自 2015 年起，部門的人手亦須暫時

作特別調配，以處理大量充公木材的儲存及捐贈事宜，因此需暫

停每年的盤點工作。  

 

答 20(b)及 (c):   

  在監管充公標本的存放方面，漁護署一直採取多項措施，包括：  

(i)  每個標本儲存庫都有雙重門鎖，分別由查驗組及行動組保管鎖

匙或密碼；  

(ii)   每個標本儲存庫都已安裝閉路電視系統；  

(iii)   如有工作需要進入標本儲存庫，每次均安排多於一名人員，並

進行登記；及  

(iv)  所有標本的進出或移動，必須記錄於系統內。  

 

  考慮到已有一系列其他措施，確保被充公標本的妥善儲存，因此漁

護署當時沒有立即另行調配人力資源繼續盤點工作。  

 

最新一次的盤點工作已於今年 4 月順利完成，並確認充公標本儲存

妥善及狀況良好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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問 21：  根據審計報告書第 4.12 至 4.14 段，漁護署於 2011 年與兩所非政

府機構合作推行列明物種寵物安置計劃，安排合適人士領養由漁

護署捐贈的列明物種寵物。但自 2015 年 1 月起，漁護署在向保護

稀有動植物諮詢委員會提交的工作進度簡報中，已沒有匯報分別

捐贈予兩所非政府機構的活體動物的數量和物種。請漁護署解釋

原因為何。  

 

答 21: 漁護署於每次的保護稀有動植物諮詢委員會（諮詢委員會）會議都

會提交一份《公約》工作進度簡報，當中均有就報告期間對檢獲物

品進行的處置作綜合匯報，但並未分類列出捐贈予非政府機構的活

體動物的數量和物種。漁護署已接納審計署的意見，並將於日後的

《公約》工作進度簡報中，獨立匯報透過列明物種寵物安置計劃捐

贈的動物物種和數量，以便諮詢委員更易掌握安置計劃的成效。另

外，本年 6 月舉行的諮詢委員會會議將會就列明物種寵物安置計劃

進行檢討。  

 

問 22：  就審計報告書第 4.25 段提到讓公眾、學生和貿易商更加了解保護

列明物種和遵守相關法例的重要性的宣傳和教育活動，漁護署有

否評估有關活動的成效，如向參與者收集意見或其他措施。如有，

詳情為何；如否，原因為何。  

 

答 22：  漁護署會透過問卷，向參觀瀕危物種資源中心的團體收集意見及

評估活動成效。根據過去收集的問卷顯示，受訪者對資源中心及

其服務均表示滿意，認為教育主題及展品具有特色，並有助加強

他們對瀕危物種的知識。至於在其他場所進行的宣傳和教育活動，

漁護署會視乎活動性質，透過與參加者的互動、觀察參加者的反

應、與安排活動的負責人交流意見等方式來評估活動成效。 


